
威海市人民政府
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口冷冻冷藏食品

报备有关问题的通告

为加强冷链食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公众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等法律规定，现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

间进口冷冻冷藏食品报备有关问题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进口冷冻冷藏食品报备要求。从即日起，凡从

威海市域外购进进口冷冻冷藏食品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于食品到

达 24 小时前，向目的地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，下

同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备案，并严格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

验记录要求，查验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》。报送备案可

以采取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备案内容为生产经营者名

称（姓名），食品名称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或者批号，供货者

名称（姓名）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。各区市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通过部门网站、明白纸等，向社会公众和有关单位、个人公开

本部门接受报备的电话、传真、邮箱等联系方式。

二、严格执行冷链食品全程追溯要求。冷链食品经营者应当

依法建立冷链食品进货台账和批发销售台账，确保全程追溯。提

供冷冻冷藏服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进行备案，对每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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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委托进行冷冻冷藏服务的食品都要查验委托方合法资质证明

文件，如实记录委托方及委托储存的冷冻冷藏食品有关情况，确

保冷链食品每批均可追溯。

三、对不按照本通告规定报备进口冷冻冷藏食品信息的行

为，由公安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不执行本通告规定冷链食品全程追

溯要求的行为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四、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所在地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举

报违反本通告规定的行为。

本通告有效期 1 年。

特此通告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4 日


